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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最新消息
擬合作共同建立

清華 –康達環境納米工程技術研究院

此乃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的自願

性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本公司與清華大學深

圳研究生院（「清華研究生院」）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內容有關建議共同建立

清華 –康達環境納米工程技術研究院（「研究院」），研究院將為清華研究生院管理的

非法人實體。

合作協議的主要條款

根據合作協議，本公司與清華研究生院擬合作共同建立研究院。研究院的建設目標

為：(1)開發多功能催化陶瓷膜和碳膜，發展水和污水處理「並級處理」集成工藝和模

塊式裝備，探索膜納米反應器理論體系，支撐康達公司主要業務板塊產業的跨越式

發展；(2)研發基於多功能膜集成工藝系統的綜合性數字化水務設施運營管理軟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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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構建大數據系統，適應大規模水務設施運營管理，支撐康達公司水務設施的高

效運營；(3)依託清華研究生院的多學科交叉優勢，提供人才培養和專業培訓服務，

提高康達公司的人才素質水平；(4)開展多方位的國際合作交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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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合作協議的理由

董事會認為，訂立合作協議讓本公司與清華研究生院充分利用彼等各自於環保工程

領域的資源及專業優勢；及通過共同建立研究院，將提升本集團的污水處理能力，

為本集團的業務發展提供支持。董事會認為合作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清華研究生院的資料

清華研究生院由清華大學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創辦，以培養頂尖專業人才並開展

科技創新。清華研究生院直接隸屬於北京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致力實現國際知名

度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承董事會命

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

主席

趙雋賢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張為眾先生、劉志偉女士、顧衛平

先生及王立彤先生，非執行董事莊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先生、袁紹理先生及宋乾武

先生。


